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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厥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识另

张文广

【提 要 】 承运人的 识别 , 是一个世界性 的 难题 。 国 际海运公约 給承运人下 了 定 义 但没有 完全解决

承运人 的识 别 问题 。
大 陆 法 系 和英 美 法 系 国家 , 在解决承运人识别 问 題上的 做法 大 相径庭 。 在 不 能形成统

解决方案 的 情形下 , 承运人识 别 问 题只 能留 待 国 内 法解决 。 中 国 需要完善 《海商 法 》 的规定 , 通过 国 内

法
, 解决承运人识别 问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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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国家法律关 于承运人识别的规定 。

一

、 承运人识别的立法模式

承运人的识别 ’ 关系到海上货物运输索 ！

对 象的确
当前 , 生效 的 国 际 海 上 货物 运 输公 约 有 三 个 ：

定
。 在利用 自 有运力或光船租赁 的船舶从事运输时 ’ 不

年 《统
一

提单若干法 律规定 的 国际公约 》 ( 简 称

存在承运人识别难的问题 。 此时 , 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
《海牙规则 》 ) 、 年 《修改统

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 的

租人即 是承运人 。 然 而 , 航运 企业 的运营模式复 杂 多 国际公约议 定 书 》 ( 简 称 《维斯比 规则 》 ) 和 年

变 , 航次租船和 定期 租船是常见现象 。 许 多航运 公 司 ,

《联合国海上货 物运输公约 》 ( 简 称 《汉堡规则 》 。 在

其租人运力 的 比例甚至超过 自 有运 力的 比例 。 在利用 租 这三个公约 中 ,
《维斯比规则 》 和 《海牙规则 》

一

起 ,

赁船舶从事经营活动时 , 船舶所有人负 责船舶 的 日 常管 构成了 航运 规则 的
“

海牙体 系
”

, 得到 了 国际航运 界 、

理 , 船舶承租人负责船舶的商业运营 。 船长是船舶所有 贸易界的广泛采纳 。
《汉堡规则 》 的 出 台 , 打破了

“

海

人的受雇人 , 但 同时又是承运人的法定代理人 , 承运人 牙体系
”
一 统天下 的格局 。 此外 , 还有

一些国家 , 例

的识别变得复杂起来 。 提单的签发不但没有解决承运人 如 中 国 和北欧四 国 , 本身并未加人上述任何一个公约 ,

的识别 问 题 , 还在
一

定程度 上加 大 了 承运人识别 的 但在制订其海上货物 运输法时参照和 借 鉴 了 三 个公约

难度 。 的部分 内容 , 这种
“

混合 体制
”

进
一

步加剧 了 国际海

在
“

万宝集团广州 菲达 电器厂诉美 国总统轮船公 运规则 的
“

碎 片化
”

。 规则 的不统
一

给 国际 贸易 带来诸

司
”

案 中 ,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我 国 《海商法 》 第 条 多的不 便 影响 了 货物 的 流动 , 增 加 了交 易 的 成本 。

的规定 , 确认 了提单首要条款的效力 , 依据 美 国 在这 样的背录下 , 国际海事委 员 会 ( 和 联合 国

年 《海上货物运输法 》 和 美国 年 《联邦提 单法 》 国际贸 易 法 委 员 会 ( 决定推 动 制 定
一

对案件进行 了改判 。 我国不是判 例法 国家 。 但是 , 最高 个新 的 国 际海运公约 来取代原有 的三个海运公约 , 从

人民法院的判决对各级法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。 实践 而 达 到 重 新 统
一 国 际海 上 货 物 运 输规 则 的 目 的 。

中 , 提单首要条款载明适用某个海运公约或某个 国 家海 年 月 日 , 联合 国 大会通过 了 《联合 国全

上货物运输法的情形并不少见 。 承运人的识别 , 不仅需 程或部分海上 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》 ( 简称 《鹿特

要考虑我 国 《海商法 》 的规定 , 也需要考虑 国际公约和 丹规则 》 ) 。 迄今为 止 , 仅有两个国 家批准 了 《鹿特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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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 》 离公约生效的条 件 ( 个 国 家批准 ) 尚 有很 (

一

)
提单上的签名

长 的路要 走 。 提单上的签名是识别承运人的关键 。 实践中 , 提单

海运是一个全球性行业 。 各主要 国家在制定其海上 往往 由载货船舶 的船长 、 承租人或承租人 的代理人签

货物运输法或提单法时 均参照 了某个或某几个海运公 发 。 关于船长签名的法律效力 , 两大法系的规定有所 不

约 。

一

般 而言 , 承运人识别的立法模式有以下三种 ： 同 。 普通法系 国家往往采取
“

船东 提单制度
”

, 船长有

开放式 权代表船舶所有人签 发提单 。 大陆法 系 国家通 常 采用

《海牙规则 》 第 条规定 ,

“

承运人
”

包括与托运 人
“

承运人提单制度
”

, 船长的签名 约束船舶 承租人 。 我 国

订立运输合同 的船舶所有 人或租船人 。
《 维斯 比规则 》 《海商法 》 第 条规定 ,

“

提单可 以 由承运 人授权的 人

没有对 《海牙规则 》 的承运人定义做出修改 。 对于这
一

签发 。 提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 , 视为代 表承运人

定 义 , 中外学者 的观点并不一致 。 签发
”

。 可见 , 我 国采取的是
“

承运人提单制度
”

。

《海牙规则 》 和 《维斯 比规则 》 的 这种模 糊 规定 , 识别承运人最可靠 的途径就是看提单 以谁 的 名 义签

部分解决了承运人的识别问题 但同时也给实 践中 如何 发 。 如果 是代表船舶 所有 人签发 , 则 不论提单是 由 船

确定承运人带来 了 许 多 困惑 。 例如 , 在 光船租赁情形 长 、 承租人还是承租人的代理人签发 , 船舶所 有人应被

下 , 要求船舶所有人担 负 承运 人责任 显然 有失公平 。 视为承运人 。 反之 , 如 果提单是以承租人的名 义 签发 ,

再如 , 在定期租船情形下 , 通常是船舶承租人与货主订 则不论谁签发 了提单 , 承租人是承运人 。 如 果在签发

立运输合同 , 船长签发提单 , 承运人是船舶 所有人还是 提单的时候 , 签发人只签 了船长或代理人 的名称而没有

船舶承租人 ？ 表示是以谁的名 义签发 , 普通法系 国家往往把船东视为

二
)
契约式 承运人 , 大陆法系国家则往往把承租人视为承运人 。

《汉堡规则 》 第 条第 款规定 ,

“

承运人
”

是指 由
(
二 ) 提单的抬头

其本人或以其名义与托运人缔结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任 根据我国 《海商法 》 第 条的规定 , 提单 上应 当

何人 。 这个定义显然 比 《海牙 规则 》 所规定 的范 围 更 载明承运人的名称和主营业所 , 承运人或者其代表 的签

广 。 除了船舶所有人 、 船舶 承租人外 , 货运代理人也包 字 。
《汉堡规则 》

、 《跟单信用证统
一惯例 ( 》

、

含在承运人 的定 义之 中 。 德国 、 法 国 、 意大利 和 日 本的 相关法律 中 也有类似的

我国 《海商法 》 第 条第 款规定 ,

“

承运人
”

是 规定 。
③

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 义与托运人订 立海 上货物 一

般情形下 , 承运人的 名 称应 当在提单的 抬头显

运输合 同的人 。 从措辞上看 , 我 国 《海商法 》 与 《汉堡 示 。 但是 , 在租船运 输情形下 , 提单可能依据船舶所

规则 》 在承运人定义方面并无实质不同 。 有人提供的格式签发 , 也可 能依据 承租人提供 的格式

《汉堡规则 》 和我 国 《海商法 〉〉 试囝通 过 海 上货物 签 发 , 问题转化 为第 三 人 能 否 合理依 赖 提单抬 头 的

运输合同来解决承运人识别 问题 。 但是 , 航运 实践复杂 记载 。

且不规范 , 在一些情形下 , 没有正式的运输合 同 也不 为 了保障提单的流通 , 我 国 《海商法 》 第 条规

签发提单 。 仅凭运 输合 同 , 无法完全解决承运人识别 定 ,

“

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 内 的第 三

问题 。 人提出 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 同 的证据 , 不 予承认
”

。 据

三 )

“

契约 推定
”

式 此 , 提单在善意第 三人手 中 , 成为 提单记载 事项 的最

《鹿特丹规则 》 第 条第 款规定 ,

“

承运人
”

是指 终证据 , 任何与之相反 的证据都将不被法 院 采纳 。 其

与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 。 除 了定 义之外 , 与 承运 人 实 , 这种做法并非 我 国独创 。 普通法系 国 家 禁 止 承租

识别有关的条款有 ： 承运人的 签单义 务 ( 第 条 )
、 承 人反 言 , 不允许承租人否认提单记载的 准确性 大陆

运人的指明 ( 第 条 ) 、 承运人的识 别 ( 第 条 ) 和 法 系 国 家保护 善意 第 三 人利 益 制 度 也能取得 类 似 的

承运人的签名 ( 第 条 。 效果 。

二 、 承运人识别的标准
① 司 玉琢 ： 《海商法专论 》 , 中 国人 民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,

承运人的定义无疑是识别承运人的最基本依据 。 然
— ② ：

而 ’ 仅凭定义 ’ 并不能解决承运人 的识别 问 题 。 实践
：

中 往往 需要结 合以 下 因 素 , 解决 承运 人识别 难的

问题
： ③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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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)
船名 况进行 判断 。

因此 , 船长代表船舶所 有人签发提单这
一

租船合同下签发 的提单经常不包含 承运人的 名称 。 原则并不是
一

成不变的 。 在承租人 以 自 己 的名 义签发提

在提单没有载明承运人名称的情形下 , 关于船名 的记载 单并且表达了愿意作为承运 人的意 图时 承运 人也可 以

就变得重要起来 。 我国 《海商法 》 第 条规定 的提单 是承租人

内容事项 中 , 包括了船舶名称 。 实践 中 , 在无法通过运 美国法与英 国 法存在 着以下 的 不 同 ： 英 国法

输合同和提单的记载识别承运人的情形下 , 法 院往往赋 下 , 船舶承租人代表船长签发 的提单往往可 以约 朿船舶

予提单持有人起诉船舶登记所有人的权利 。
① 所有人 , 除非船舶 所有人能够证明 承租人没有 获得 签

四 )

“

承运人识别
”

条款或
“

光船租赁
”

条款 发提单的授权 ； 美国法则要求 , 承租人必须实际 获得船

这两种条款通常记载于提单的背面 。

“

承运人识别
” 舶所有人或船长的实际授权 。 索赔人可以通过船舶 所有

条款
一

般规定 , 船舶所有人是承运人并承担运输合 同 下 人的交易 历史 、 其与承租人的协议安排 、 租约 的条款 等

的所有义务与责任 。

“

光船租赁条款
”
一

般规定 , 承运 来证明船舶所有人实际上授权承租人签发提单 。 ( 对

人只是真正的原船东 , 而不是班轮公 司 。

’

承运人识别
” 于租船合同 中 的雇佣条款 , 美 国法院 与英国法 院的 态度

条款和
‘ ‘

細雖
”

条紐 上餓 了賴讀 綱 。 類鹏认为 , 雌条款飾着船长是作 为船舶

责任 , 可能会因违反 我 国 《海商法 》 第 条 的规定 而
承租人的代理人签发提单 ’ 而不是作为船舶所有 人的代

理人签 发提单 。 在这种情形 下 , 船长 的签字 只能约束船

五
)
连带 任

縣 。

我 国 《海商法 》 借鉴 了 《汉堡规则 》 的规定 , 在
力〒 胃

第 条 中分别定义 了
“

承运 人
”

和
“

实 际承运人
”

,

并在第 条规定 了二者之间 的关系 ,

“

承运人 与实
、

在
“ ⑦中 , 提单 由 代理人代 表船长

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 , 应 当在此项责 任范围内
餓 提单背面 的

“

承运人识别
―

条款指 明船舶所有人

连带责任
’ ’

。 些国家在其国 内法或判例中规定 , 允许

多个承运人并存 , 船舶所有人 和承租人承担连带 责任 ,

于提单背面 承 人识别 条款的效力 。

提单抬头记载的人 往往被判定为承运入

法下 , 在判定谁是承运人方面 , 除 了依赖于提
共同经营活动 。 船舶所有人负 责船舶 的航仃事项 , 船

帕否 扭 人 仵 害 舳 油庙 他 莅
一

关丑 面 栩 否 说
单上的 签字外 ’ 法院对提单的抬头也非常重 视 。 出于保

舶 承租人负责船舶 的商业 营 , 者共 问承担承 人 一

、

丨

护善意第二人的 目 的 , 法院
一

般认 为 提单抬头记载的

人是承运 人 。 至 于这个人是承运人还是实际 承运 人 , 则

三 、 域外承运人识别标准的适用
意 大利法下 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运输合同的船舶承

― 运输合同是承运 人识别 的基础 , 但并 非唯
一 租人是承运人 。 在租船运输中 , 船舶所有人 只负责船舶

标准 的驾驶 , 货物运输则由船舶承租人负责 。

一

般而言 , 第

承运人和托运人是运输合 同的当事人 。 依据运输合
三人不能起诉船舶所有人 , 除非提单上记载船舶所有人

同确定承运人 , 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。 然而 , 考虑 到

海运商业方式的 复杂性 , 这种做法并非一 ■

成不变 。 在 ①

■

”

案③中 , 美

国最高法院认为 , 承运人身份的确定取决于他们的商业
“

—— 千 丄 鬥丄 , ■ 、仏 丄“ 士 一 、 ②
本质 , 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在合 同 中 ( 由 谁承担责任 ) 的

③ ■

规定 。 这个案例尽管不是
一

个海事案例 , 但在美国 审判 ①

实践中仍具有深刻 的影响 。
—

二
)
提单上签名 的效力 , 取决于具体情形 ⑤ 杨 良宜 ： 《提单及其他付运 单证 ( 修 版 巾 政法 大卞

英 国法下 ,

一般将船东视为承运人 。
④ 船长 是船舶

出 版社肩 年版 第 ⑶ 奴 。

一 “ ‘ 丄 一 丄 ―丄 、
一

、“ …
⑥ ( ■

所有人的雇 员 , 船长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订立海上货物 “ ,

运输合同 。 实践中 , 英 国法院往往认为 , 谁是承运 人
训 「

是一个事实 问题 , 需根据运输单证和每个案 件的具体情 ⑦



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》 年第 期

是承运人 。 因此 , 船舶所有人和船舶承租人都有可能是
”

案 中 , 美 国法院认 为 , 船舶 、 船舶 所有

承运人 , 最终的确定标准是提单的记载 。
① 人 、 定期租船人 、 航次租船人和签发提单 的人共同作 为

与法 国 的做法相似 意大利法对提单的抬头也非 常 承运人 。

重视 。 意大利 《航海法 》 第 条 规定 提单应 英国法下 , 船舶 所有 人 与 承租人 是否承担连 带 责

该载明承运人的名称或住所 。 实践中 , 提单抬头记载的 任 ’ 仍然没有 定论 。

人 , 往往被 判定 为 承运人 。 但是 , 作此判 决有
一

个前 加拿大法院在
一些案件 中认为船舶所有人和 承租人

提 , 即提单记载 的 承运人 不 能 与 实 际 签字 的 承运 人

都是承运人并承担连带责任 。
⑦

四 对待
“

承 运人识别
”

条軟和
“

光賴赁
”

条
六

) 在无法确定承运人 的情形下 , 脑所有人往

往被推定为承运人

承认
“

承运人识别
”

条款和
“

光船租赁
”

条款
有 ： 船东实际 占有 和控制船舶 提单 由 船东签发或代 表

效 力

量…姑
船东签发并有事实上之授权 ； 因为对物诉讼而承担承运

对于提单中 承运人』 条款的效力 , 英 国法 院
人责 任 ；

被 视 为 共 同 承 运 人。
⑧ 在

“

往往予 以认可 。 法院认为 , 这种条款 的 目 的 是嚇船舶
丨‘

”

鈔 中 ,

所有人是承运 人 从而减少承运 人识
巧
的不确定性 。

額法院认为 , 在 以下 三种情况下 , 船舶是 《海上货物
是 , 在

“

承运 人酬
”

条款中 明确 表示船舶 承租人是承 运输法 》 下 的承运人 ： 船舶运输 并卸载 了 货物 ；

运 人的情形下 , 条款 的效力 如 何 , 英 国法院 的态度则仍
( 提单 由船长签发 ；

( 不存在免除船舶和船舶所 有

不明朗 。
② 在

“

案③中 , 英 国法院承认 人责任的合同关系 。

广
“

光船租赁
”

条款 的效力 , 判定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 美国法还有
一

个独 特之处 , 在货物 装上船舶之后 ,

同 的当事人是船舶所有人和托运人 。 由 于此案原告没有 法律推定载运船舶批准了提单条款 。 这意味着 , 尽管其

起诉承租人 , 法官没有回答承租人在履行运输合同义务 他人可能被判定负有承运人责任 , 通过法律推定 , 船舶

的前提下是否也是承运人的问题 。 所有 人也间接地成为运输合同的责任人 。

⑩

“

承运人识别
”

条款和
“

光船租赁 条款的效力 法 国法下 , 在提单没 有记载承运人 名 称的情形下 ,

待定 法院往往推定船舶的登记所有人是承运人 。

“

光船租赁
”

条款 和 承运人识别
”

条 款的效 力 在
在右 备

、一

人
、

口

美国仍存在倾。 絲 各 个删 法院 关于棘人识

别的态度很不
一

致 。
制度的完善

管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给承运人下 了 定义 , 但
上存在分歧 。 些法院认 为

“

承运人识别
”

因 违反加

大的公共政策 而无效 ,

一

些法院 则 承认 了
“

承运 人识

另
”

条款的效力
① 〔 ：

“

承运人识别
”

条款和
“

光船租赁
”

条 款的效 力

取决 于援 弓 方 ② ：

法 国的做法较为独特 。

“

承运人识别
’

条款或 光

船租赁
”

条款是否 有效 , 取决于援 引该条款是承租人还

足收货人 。 当 承租人援引
‘

承运人识别
”

条款或
“

光船
③

条款来拒绝或逃避其本 人的责任时 , 法 国法院一

⑤ ：

般不承认这些条款的效力 。 当 收货人援引 该条 款时 , 法
⑥

院则承认这些条款的效 力 。 ⑦

在其他国家的司 法实践中 , 意大利法院不认可
“

承 ⑧ 乇秋雯 ： 《船 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 ： 〈 鹿特丹规则 〉 承运人

运人识别
”

条款的效力 。
⑤ 当提单抬头载有承租人名称 识别推定制度之考察 》 《 中国 海商 法年 刊 》 年第

德国法院往往判定
“

承运人识别
”

条款无效 。

⑨
五

)
船舶所有人是否与承租人承担连带 责任的效

⑩ ：

力未定
：

在
“



张文广 ：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识别

承运人识别标准的统
一

仍遥遥无期 。 导致这种局 面出现 改前 , 由最高人 民法院通过司 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规定 。

的原因之一就是 , 在公约 出台 以前 , 各国法律之间 就存 (
二 ) 明确承运人识别标准的效力及位次

在着 巨大的差异 。 由于各 国不能达成
一致意见 , 公约也 我 国 《海 商法 》 试 图 通过第 《 条 (

‘

承 运 人 和

就无法给承运人下
一

个精确的定义 , 承运人的识别 只能
“

实际承运人
”

的定义 、 第 条 承运人
”

和
“

实际承

交给各国国 内法解决 。 运人
”

的连带责任 、 第 条 (

“

承运人提单制度
”

〉
、 第

仔细 比较各国的实践 , 我们发现 , 在某种程度上 , 条 ( 提单的内容 、 第 条 ( 提单的证明效力 ) 等几

美 国法更接近法国法而不是英国法 , 德国法更接近 美国 个条款来解决承运人识别 问题 。 但是 对 于识别标准之

法而不是法 国法 。

一

般而言 , 普通法系 国家更关注是谁 间的效力及位次方面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。

提供了运输服务 , 大陆法系国家更关心 由谁订立 了运输 笔者认为 , 定义是识别承运人最重要的标准 。 在 签

合 同 。 这种差别根源在于不同 国家对定期租船性质的认 发提单的情形下 , 在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 提单是运输

识不尽相同 。 普通法系国家往往认为 , 定期租船下海上 合 同的证明 , 承运人的识别依据运输合 同 ； 当善意第 三

货物运输合 同是货物运输合 同 , 船舶所有人是承运人 。 人持有提单时 , 提单成为承运人识别 的最重要依据 。 此

大陆法 系国 家则 区分 了租船运输与货物运输 并把定期 时 , 提单签名的效力优于提单抬头的记载 , 提单正面记

租船下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归类 为租船运输 。 租船运 营下 载的效 力优于提单背面条款的效力 。

订立的运输合 同 , 由于船舶所有人不是运输合同的 当事 (
三 ) 司 法实践 中借邊域外的成功经验

人 船舶承租人是承运人 。 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考虑 , 在
‘

承运人识别
”

在考察 国际海运公约的规定与 主要 国家 的 司法实践 条款和
“

光船租赁
”

条款的效力问题上 我 国可考虑借

后 , 笔者认 为 , 在承运人识别标准上 国际统
一难以实 鉴法国和美国的做法 , 即 当承租人主张适用此类条款时

现 。 借鉴域外成功经验 , 通过国 内法的完善 来解决承运 应判其无效 , 而当 收货人援引该条款时 , 应判有效 。 至

人识别难题才是我 国的明智之选 。 具体而言 ： 于承运人推定制 度 其可能引发的 问题比解决的 问题还

壜加 《海商法 》 第四章强制适用地理范围的 多 , 在 《鹿特丹规则 》 得到 国际社会普遍采纳之前 , 我

规定 国不应引 人此项 制度 。 但是 , 在 司 法实践中 我 国可借

我国采取的是
“

承运人提单制度
”

, 提单签发人和承 鉴德国 、 法国和美国 的做法 , 在无法通过运输合 同和提

运人视为同
一人 。 《海商法 》 关于承运人和 实际承运 人的 单识别承运人的前提下 , 推定船舶所有人为承运人 。

规定基本与 《汉堡规则 》
一致 ,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

租船合 同下承运人识别 的 困难 。 遗憾的是 , 虽然 我 国 本 文作者 ： 清华大 学 法 学院博 士后研 究人 员 中 国

《海商法 》 第四章的规定是强制性 , 但并没有规定
一个强 社会科学院 国 际法研究所助理研 究 员

制适用的地理范围 。 其后 果就是 当事人可 以通过合 同约 责任编辑 ： 赵 俊

定规避我国 《海商法 》 的适用 。 就我国而言 要解决承

运人识别问题 , 首先需要 的是增加 《海商法 》 强制适用

的地理范 围 。 笔者建议 , 在我 国 《海商法 》 第 章第 ① 郭瑜 ： 《 海商法的精神
一

中国的实践和理论 》 , 北京 大学

节
“
一

般规定
”

中增加 条
“

本章规定适用 于所有进 、 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
出 中国港 口 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。

”

在 《海商法 》 修

：

’

： ； ；


